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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鼓勵本校專任教師及附設醫院同仁致力於參與政府機構、事業機構、民間團體或學術研

究機構等（簡稱產學合作機構）之產學合作，以提高產學合作成果，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產學合作績優教師係指本校專任教師及附設醫院同仁熱心參與產學合作，堪為表率者。 

三、 本獎勵由產學合作處於每年度統計完成，簽請校長核定後辦理。計算原則以執行上一個會

計年度已簽約之產學合作案總金額或件數、技術移轉案總金額或件數，與衍生新創公司等

項目。 

四、 當選產學合作績優教師者，頒發獎狀(獎牌) 乙面，並於行政會議由校長頒發。 

五、 產學合作績優教師頒獎每一年度辦理乙次，連續三年獲獎之教師將頒發產學合作特優獎，

且不再參與推薦評選。 

六、 為表彰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表現特別傑出之教師，特設「產學卓越獎」，由審查委員會一

年一次審查，產學案或技轉案實收金額當年度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之教師，頒予殊榮鼓勵。 

七、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佈施行，修正時亦同。 

 


